
创业学院召开《江西服装学院创新创业能力与综合素

质拓展学分置换管理与实施办法》解读说明会

为有效推进学分置换工作，5 月 19 日，创业学院在我校思贤楼

三楼学术报告厅召开《江西服装学院创新创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拓展学分

置换管理与实施办法》解读说明会，本次会议由创业学院曹华院长主

持，来自各学院的学工办主任、教学干事、14、15 和 16 级所有专业

本科班级班主任和班长参加了此次会议。

会议伊始，曹华院长结合国办发〔2015〕36 号文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说明了实行学分

认定和置换的目的和现实意义。从创新创业教育培训、实践过程及成

果评价以及各类职业技能等级认证等六个方面，对创新创业教育与综

合素质拓展学分的认定范围进行解读。同时，提醒大家我校设置的专

业核心课程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体育等公共基础课程不能参与学分

置换。随后，曹院长就学分认定依据与认定办法的流程、相关注意事

项等内容予以说明，结合具体实例的方式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，从创

新实践学分、创业实践学分、技能实践学分、素质拓展学分这四大方

面展开细致介绍，为参会老师、学生详细解读各方面的认定细则、注



意事项、学分认定的基本规则、认定程序以及学分管理与使用，为大

家理清创新创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拓展学分置换的思路和要点。

通过本次《江西服装学院创新创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拓展学分置换

管理与实施办法》解读说明会，有助于加深相关教师学生和对创新创

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拓展学分的认识和理解。同时，对于促进我校学生

参与各类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活动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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